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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部分小区电动车违
规停放充电行为依然存在，一些老
旧小区因为场地等限制，未能建立
集中充电点，加上天气转冷，雨雪天
气增加，有些市民仍然不注意安
全充电，为了图一时方便就在自
家楼洞口私扯电线为电动车充
电，一旦电线进水短路，非常容易
引发火灾。

消防人员提醒，严禁在建筑物
公共走道、楼梯间、门厅内为电动自
行车、电动三轮车充电，如果在以上
场所充电时线路短路产生火花，3分
钟左右电动车火焰温度可达
1200℃。电动车车体可燃材料易产
生有毒气体，有毒气体在室内、走
道、门厅、楼梯间内蔓延，很容易诱
发亡人火灾事故。

电动车充电应设置专门的充电
设施，电动车棚及集中充电设施应
采用不燃材料搭建，每个车棚停放
车辆不宜过多，棚内应每隔一段设
置防火分隔，防止发生“火烧连营”
事故；棚内配电箱和充电线路设计
要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要求，充电插
座使用数量、插孔数量应符合用电
安全，电器元件和充电插座应采用
安全可靠的产品，电动车充电时尽
量在通风敞开空间进行，充电时长
不宜超过8个小时。

楼道内发生电动车火灾时，不
要盲目逃生，尤其不要向下逃生。
如果家里安有防盗门，烟、火进入室
内通常需要一段时间，可在室内等
待救援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裹着
湿被子向上逃生。

调查

充电线遇雨雪极易
短路引发火灾

电动车飞线充电、乱停堵楼洞
汇景嘉园、开元丽城曝光后仍没整改好

去年12月29日，公安部紧急
下发《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
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要
求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
为，严厉查处违规停放充
电行为。

昨日，郑报融媒记者对
我市部分因电动车充电问
题上榜火灾隐患曝光名单的
小区进行走访，发现部分物业
服务企业未能落实停放充电管
理责任，隐患问题依然存在。
郑报融媒记者 汪永森 文/图

■相关链接
公安部紧急发文
要求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

去年12月29日，公安部紧急下发《关
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
告》，在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落实停放充
电管理责任及违法处罚等方面做出相关规
定。
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

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
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
动车充电；

尽量不在个人住房内停放电动车或为
电动车充电；

确需停放和充电的，应当落实隔离、监
护等防范措施，防止发生火灾。
落实停放充电管理责任

对于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主管单位的
住宅小区、楼院，物业服务企业、主管单位
应当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对
管理区域内电动车停放、充电实施消防安
全管理；

对于没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主管单位
的，辖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
照《消防法》《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
规范性文件，指导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
员会确定电动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管理
人员，落实管理责任；

有条件的住宅小区、楼院，应当结合实
际设置电动车集中停放及充电场所。
严查违规停放充电行为

对检查发现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的，
应当制止并组织清理；对拒不清理的，要向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报告。

对违反通告的行为，构成违反消防管
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处罚；引起
火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公民应当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
防安全管理规定，发现电动车火灾隐患和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时，要及时拨打“96119”
举报电话或者通过有效途径，向公安机关
举报。

汇景嘉园
每个单元楼都存在飞线充电

去年 11月，郑州消防部门将长江路汇
景嘉园小区列入火灾隐患单位名单并对其
违法行为进行通报，曝光原因：每个单元楼
梯间都停放电动车，私拉乱接电线严重。

据了解，该小区为安置房小区，目前有
300多户居民，每日进出小区的电动车有三
四百辆。

昨日上午，记者在小区内看到，每栋居
民楼楼洞口都停放有电动车，每个单元都存
在飞线充电，蛛网般的电线四处乱接使得小
区面貌显得较为杂乱，而部分从较高楼层扯
出的电线还是多股电线续接而成，遇到雨雪
侵袭极易进水短路引发火灾。

此外，小区充电车棚多数充电位被破旧
的自行车、三轮车和其他杂物占据，停放的
电动车也多数未选择在充电位充电，车棚钢
架上有从居民楼窗口飞出的电线和插座。

开元丽城
楼洞口停满充电电动车

去年 12月，郑州消防支队将二七区开
元丽城小区列入火灾隐患单位名单并对其
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称该小区“铁架停车棚
无法充电；居民私拉乱扯电线严重；单元楼
梯间停放车辆；5号楼与6号楼1层住户门前
加装简易房”。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 2017年夏季和秋
冬季节，针对电动车停放和充电存在的隐患
情况曾进行了部分整改，目前小区内已增加
百余个充电位。

不过，记者在小区 6号楼、10号楼等近
十栋居民楼外看到，电动车在楼洞口停放甚
至堵塞通道的情况依然存在，部分电动车直
接摆放在楼洞正中央充电。

此外，该小区私拉乱扯电线为电动车充
电的情况显得较为普遍，虽然新建的车棚和
充电位上已有车辆停放和充电，但一根根充
电线仍从居民家中扯出。

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截至
2016年 11月，我市已建成电动车智
能充电桩 64514个，而火灾统计系
统显示，我市 2016年未发生因电动
车引发的亡人火灾。

2016年以来，针对电动车火灾
易发多发现状，市委、市政府专门
将住宅小区电动车充电桩建设纳
入城市精细化管理 20项重点工作
范畴，累计拨付专项建设资金
1.16亿元，各住宅小区（村）、物业
单位自筹资金建成充电桩 6.4万
余处，实现了全市 5191个住宅小

区（村）的全覆盖，电动车火灾起
数同比下降 40%，全年未造成人
员伤亡。

郑州消防支队工作人员介绍，
2016年以来，我市房管、公安、消防
等部门针对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打
出“组合拳”，在电动车集中停放充
电、违规行为处罚、消防隐患查改等
各方面加大管理治理力度。其中，
设立电动车集中停放充电点，在充
电点加装自动消防报警、灭火设备；
对于乱停乱放、私拉乱接电线行为
采取警告、罚款等措施。

“组合拳”
查隐患、建充电桩、严惩违规行为

消防部门
充电不宜超8小时 发生火灾不要盲目逃生

开元丽城内飞线充电现象较为普遍


